
家具CQC认证

产品名称 家具CQC认证

公司名称 蓝思检测技术（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 88.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松岗山门社区7巷10栋601室

联系电话 13590198151 13590198151

产品详情

一. CQC家具产品安全认证实施规则 (CQC/PDC029-2005)

二. CQC家具产品质量环保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CQC/PDC030-2005)

家具产品质量环保认证实施规则

  本技术要求起草单位：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检所、浙江方圆检测集团、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
院、 广东省东莞市产品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国家家具产品质检中心、香港兴利集团、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1. 适用范围

    本实施通则适用于 CQC 开展的家具产品 (包括木家具、金属家具和软体家具)的质量环保认证。

    本实施通则规定了各类家具产品质量环保认证的适用范围、认证模式、认证的基本环节、认证实
施的基本要求、认证证书、产品认证标

志的使用、收费、附件等。

    本实施通则应与《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一并使用。

2. 认证模式 ：

    产品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3. 认证的基本环节

    家具产品质量环保认证的基本环节有：

    认证申请、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认证结果的评价与批准、获证后的监督。



4. 认证实施的基本要求

4.1 申请单元的划分

4.1.1 木家具产品按其使用场合划分申请单元,即:

4.1.1.1 木制居室家具

4.1.1.2 木制餐厨家具

4.1.1.3 木制办公家具

4.1.1.4 木制教学家具

4.1.1.5 木制宾馆家具

4.1.1.6 木制公共场所家具

4.1.1.7 木制实验室家具

4.1.1.8 木制公寓家具

4.1.1.9 其他木制家具

4.1.2 金属 （含钢木结构）家具产品按照产品的加工工艺类别划分申请单元 ,即:

4.1.2.1 金属密集移动书架（包括手动和电动）

4.1.2.2 钢制书柜、货柜（包括架）

4.1.2.3 金属（玻璃）餐桌椅（包括茶几）

4.1.2.4 钢制厨房家具

4.1.2.5 金属办公家具（包括屏风）

4.1.2.7 金属公共座椅

4.1.2.8 校用金属公寓家具

4.1.2.9 校用金属教室家具

4.1.2.10 医疗床

4.1.2.11 户外休闲金属家具

4.1.2.12 其他钢制家具

4.1.3 软体家具产品按照其种类划分申请单元,即:

4.1.3.1 床垫



4.1.3.2 沙发

4.1.3.3 其它软体家具

4.1.4 不同生产厂为不同的申请单元。 4.2 认证申请

4.2.1 申请文件

申请认证时，应提供以下文件：

1、 申请书

2、 工厂审查调查表（开始申请时）

3、 一致性声明

4、 申请人的注册证明

5、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有）

6、 生产厂的注册证明

7、 产品外形图、结构设计图 (需要时)，产品安装图（需要时）；

8、 受控部件和材料清单 （见附表1）

9、 附件和原、辅材料的出厂合格证明和第三方合法检验机构的有效检验报告（6月内）。

10、同一申请单元内各型号(或成套产品)单件产品间的差异说明;

11、产品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及可能涉及有毒有害物质使用情况的说明;

12、主要的生产加工、质量检验设备清单。

13、ISO9000以及ISO14000证书（如有）

14、工厂环境评价报告或其它合格证明文件（如没有ISO14000证书需提供） 4.3 型式试验

4.3.1 样品

4.3.1.1 取样方式和对样品的要求

    1）型式试验的样品应由CQC从该申请认证的单元中，从中选取试验项目具有代表性的单件产品
且该样品应能进行家具环保及其性能项目

的检测。 由CQC的派出机构负责到该申请方的制造厂、销售场所，对所选取的单件产品及其部件、原材
料进行随机抽样。抽样后，样品立即

封存，不许进行任何处理，并按产品出厂销售的要求进行包装。由申请人负责按CQC的要求将该样品送
至指定检测机构，并对该样品负责。 



  

    2）根据需要,申请单元的其他产品需送样进行补充差异检验。

4.3.1.2 抽样数量：

    按照《家具产品质量环保认证技术要求 》中规定的抽样数量。

4.3.2 型式试验

4.3.2.1 型式试验使用的标准

    型式试验按《 家具产品质量环保认证技术要求》规定的标准进行检测。

4.3.2.2 型式试验的检测项目

    型式试验检验项目应符合《家具产品质量环保认证技术要求》的规定。

4.3.2.3 型式试验的检测方法

    型式试验的检验方法应符合《家具产品质量环保认证技术要求》的规定。 4.3.2.4
型式试验结果评定

    1）型式试验结果按《 家具产品质量环保认证技术要求》中产品符合性判定原则进行结果评定。

    2）如果质量指标、材料安全的检测或有害物质含量的检测出现某个或某几个检测项目不符合要
求，允许申请方对产品进行一次整改。

然后重新进行检测。对于整改不会影响的已检测过的项目可不必重新进行再检测。如果整改后全部检测
项目符合要求，则仍判定 该单元所

覆盖产品符合要求。此种情况，应在获证后，两个月之内安排获证后的监督，以确保认证产品的持续符
合性。

    3）如果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建议该申请方撤销申请，待半年后，完成产品的全部整改后再
重新申请。

4.3.3 型式试验所用时间的限制

    型式试验一般应在25个工作日内完成，从收到样品和检测费用起计算（因检测项目不合格，申请
者需要进行整改和重新检验的时间不在其内）。

4.4 初始工厂检查

4.4.1 初次工厂检查内容

    初始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环保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4.4.2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的检查

    由 CQC 派审核员对生产工厂按照《工厂质量环保保证能力要求》（见13条）条进行工厂质量环



保保证能力的检查。

    对《工厂质量环保保证能力要求》进行审查时，应明确认证产品中涉及性能质量和有害物质含量
的附件或原材料，并确定其定期确认检

查的项目和频率。原则上其每种部件或原材料每半年应进行一次确认检验，并保存纪录。由供方提供的
附件和原材料的近期（指半年之内）

涵盖上述项目的相关检测报告可以作为证据替代确认检验 (有检测机构补充相关内容) 。

4.4.3 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在生产现场对申请认证的产品进行一致性检查。若认证涉及多个单元产品，则一致
性检查应对每个单元产品至少抽取一个单件产品。重点核实以下内容：

    1）通过对申请认证的产品单元中未进行型式试验的产品进行抽样，在生产厂现场或送样到授权
检测机构进行规定检测项目的检测，确认其质量和有害物质含量是否符合要求。

    2）在生产厂的库房，抽查进货检验的记录或供方提供的检测报告，确认附件和原材料的质量和
有害物质含量是否与申请时提供的附件

和原材料一致。

    3）申请认证产品的标识和包装物上所标明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所用材质（种）是否与申请
资料上所示一致。

    4）初始工厂检查应覆盖申请认证产品的所有加工场所。

4.4.4 初始工厂检查的时间安排和检查所需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型式试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需要时 (考虑抽样的方便)，型式试验和初
始工厂检查也可以同步进行，或先进行初始工厂检查，后进行型式试验。

    初始工厂审查所需时间根据其申请认证产品的单元数量确定，并适当考虑工厂的生产规模，一般
每个生产场地为 4--6个人日。

4.5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4.5.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由 CQC 承担该类产品认证工作的部门负责对型式试验结果进行评价，由 CQC
的工厂检查处负责对初始工厂审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价。评

价合格后，由 CQC 主管主任批准，由 CQC
向申请人颁发家具产品质量环保认证证书（每个申请单元颁发一张认证证书）。
允许申请方在认证产品上粘贴 CQC 的中国质量环保认证标志。

4.5.2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申请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时为止所实际发生工作日，包括型式试验时间、
工厂检查后提交报告时间、认证结论评定和批准时间以及证书的制作时间。



    型式试验时间按 4.3.3 条执行 。

    工厂审查后提交报告时间为
5个工作日，以审核员完成现场审查、收到生产厂递交的有效的不符合项纠正措施报告之日起计算。

    认证结果评定、批准时间及证书制作时间一般不超过 5个工作日。

4.6 获证后的监督

4.6.1 监督方式

    获证后监督的方式采用工厂产品质量环保保证能力复查＋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认证产品抽样送
检验机构监督检验。

4.6.2 监督的内容

4.6.2.1 由 CQC 根据《工厂产品质量环保保证能力要求》，对工厂进行监督复查。《工厂质量环保保证能
力要求》规定的第2、4、5、6、7

、8、11、13条是每次监督复查的必查项目，其他项目可以选择检查，每3年内至少覆盖《工厂质量环保
保证能力要求》中规定的全部项目。

同时还应按照《家具产品工厂质量控制检测要求》（见附表2-1 2-2 2-3）进行核查。

4.6.2.2 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根据不同产品，进行部分或全部项目的检测，但3年内必须覆盖标准中规定的
全部项目。

    对获证产品进行抽样检测时，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库等）随机抽取 ,
必要时也可在市场中抽样进行检测。

抽取数量按型式试验的规定执行。

4.6.3 结果评价

    监督复查合格后，可以继续保持认证资格使用认证标志。监督复查时发现的不符合项应在3个月
内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逾期将撤消认证证书，停止使用认证标志，并对外公告。

4.6.4 获证后监督检查的频次

4.6.4.1 一般情况下从获证后的第12个月起，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获证后监督检查。

    如果获证企业在监督审查期间继续向认证机构申请新产品的认证，可以将初次工厂审查和监督检
查合并进行。

4.6.4.2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检查频次：

    1） 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者用户提出严重诉讼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的；

    2） CQC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产品标准、有害物质限量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 有足够信息表明制造商、生产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而可能影响产



品的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4.6.5 监督复查所需的时间

    现场监督复查一般为1～3个人�日。

5.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

5.1 家具产品质量环保认证证书的使用应符合CQC的产品认证证书管理程序（
CQC/QP.BG01-2002）的规定 。

5.2 认证标志的使用应符合 CQC 的产品认证标志管理程序（ CQC/QP.BG02-2002）的规定。

5.3 获证企业应在获证产品的认证标志附近明示：甲醛释放量、重金属、放射性核素的含量。

5.4费用

5.5认证申请费用、证书费、认证标志费按照 CQC/GD.CW01-2003 产品认证收费细则执行。

5.6 获证后监督检查费：为3000元/人日（不包含对抽取样品的检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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